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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物业管理）
和阵地建设领导协调机制办公室

关于住宅项目实行酬金制物业服务计费方式
有关事项的通知

昆山开发区、昆山高新区、花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

府，市各有关部门：

根据《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苏州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

和《江苏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苏州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

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就本市住宅项目实行酬金制物业服务

计费方式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酬金制物业服务计费方式

酬金制物业服务计费方式（以下简称“酬金制计费方式”）是

指在预收的物业服务资金中，按约定比例或者约定数额提取酬金

支付给物业服务人，其余全部用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支出，结

余或者不足均由业主享有或者承担的物业服务计费方式。

二、关于物业服务合同的相关约定

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实行酬金制计费方式的，物业服务人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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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设单位或者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在物业服务合同

中约定物业服务内容、标准、收费标准、交费时间、酬金以及物

业服务资金使用管理、审计管理、资金结余或者不足的处理方式、

物业费的税费等具体内容。

三、关于物业服务资金的构成

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物业费实行酬金制计费方式的，业主支付

的物业费即为物业服务资金，包括物业服务支出和酬金，其中物

业服务支出资金属全体业主所有，由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

会）或物业服务人代管。物业服务资金不得用于物业服务合同约

定以外的支出。

（一）物业服务支出构成一般包括以下部分

1. 物业管理服务人员工资、社会保险、公积金和按规定提取

的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等；

2. 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日常维护保养费用；

3. 清洁卫生费用；

4. 绿化养护费用；

5. 秩序维护费用；

6. 办公费用；

7. 物业服务人固定资产折旧；

8. 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

9. 经业主大会同意的其他费用。

物业费包含代收代交费用的，共用设施设备运行产生的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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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共照明、公共用水等费用，由全体业主分摊，不计入物业服

务支出。应当在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

设备维修、更新和改造费用，不得计入物业服务支出。

（二）物业服务人的酬金

物业服务人的酬金包括物业服务人的企业管理费用分摊、企

业利润等。酬金由物业服务人与建设单位或者业主委员会（物业

管理委员会）协商确定，可以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采用固定

比例或者固定金额等方式在预收的物业服务资金中提取。

四、关于物业服务资金的收支管理

（一）单独核算账户的开立

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应当为实行酬金制计费方式

的项目单独开立银行账户，用于专门存放预收的物业服务资金、

公共收益、代收代交费用等，各类资金应当单独进行财务核算。

前期物业实行酬金制计费方式的，银行账户由物业服务人开立代

管，在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及时移交。

账户的使用与管理应遵守国家会计管理相关制度，并接受业

主监督。

（二）物业费的收交

业主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物业费。

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物业服务人收取物业费后，

应当出具相应金额的收款票据。

（三）物业服务资金的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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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和住宅小区的实际

情况，编制年度物业服务资金预算。年度物业服务资金预算应按

照相对应的物业服务支出构成分项预算，并考虑可预期的劳动力

成本变化、物价指数等因素。年度物业服务资金预算金额高于物

业服务合同约定的物业费年度总额的，该预算应当根据物业服务

合同的相关约定执行。

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时限，在物业管理区

域内公告经建设单位或者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确认的

年度物业服务资金预算，并及时答复业主提出的质询。

（四）年度预算外的事项

因不可预计的突发原因导致物业服务无法正常开展，需要实

施物业服务资金年度预算外项目的，物业服务人应当制定项目预

算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由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

委员会）根据业主大会的决定或约定实施。因客观原因未能选举

产生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可由项目所在地居（村）

民委员会依法代行业主委员会职责。

五、关于物业服务资金的账目公示

账户管理主体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定期向全体业主

公示物业服务资金收支情况。鼓励账户管理主体将银行账户接入

“昆物通”平台，业主可通过“昆物通”平台实时查询物业服务资金

收支情况。

账户管理主体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时限向全体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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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报告经审计的物业服务项目收支情况，并在物业管理区域内

公示上一年度物业服务资金的决算情况。物业服务资金年度决算

应当根据该年度物业服务资金年度预算逐项进行决算。业主对物

业服务资金收支情况提出质询的，账户管理人应在物业服务合同

约定的时限内书面答复并提供佐证材料。

六、关于物业服务资金的审计情况

物业服务人和建设单位或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应

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聘请审计机构对物业服务资金上一年

度的预算执行和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根据年度审计结果，物业服务资金结余或不足的处理方式：

（一）物业服务资金有结余

物业服务合同期限内，上一年度结余的物业服务资金可以结

转至下一年度使用或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处理。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物业服务资金仍有结余的，应当退还

给相关业主或者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处理。

（二）物业服务资金不足

物业服务资金不足的，应由相关业主一次性补支付相关费用

或者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处理。

七、其他

业主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业主委员

会（物业管理委员会）或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

付；合理期限届满仍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依约提起诉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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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申请仲裁。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昆山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物业管理）

和阵地建设领导协调机制办公室

2025年 11月 4日


